附件3

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项目
一级保护区内大沽高程160米及以下
[bookmark: OLE_LINK2]剩余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方案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项目》农宅腾退安置工作有序实施，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合情合理的原则，结合本市、本区相关项目的补偿标准及实际情况，制定本项目剩余农宅腾退补偿安置方案。
第一条 腾退范围
[bookmark: _Hlk212395812][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Hlk227148696][bookmark: _Hlk227148659]腾退范围为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内大沽高程160米及以下剩余农宅（宅基地）以及实际作为农宅使用的其他类房屋，具体范围以腾退人公布的范围为准。
第二条 腾退人与被腾退人
腾退人：各相关镇人民政府。
被腾退人：腾退范围内经认定并公示后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以及经认定并公示后的实际作为住宅使用的其他类房屋所有权人。
被腾退人按照《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项目农宅腾退宅基地认定办法》（以下简称《认定办法》）确定。
第三条 面积的确定
被腾退人的宅基地面积、房屋建筑面积及经营面积按《认定办法》确定。
[bookmark: _Hlk212396228]第四条 腾退补偿方式及结算方法
腾退补偿方式：本项目住宅房屋按照安置房方式进行补偿。
结算方法：被腾退人完成签约、交付宅基地房屋且送审资料通过审核后，腾退人就腾退补偿总款扣除安置房购房款后的差价款与被腾退人进行补偿款结算，多退少补。
计算公式：结算补偿款=腾退补偿总款-安置房购房款。
第二章  宅基地上的住宅房屋补偿安置方式
第五条 补偿项目
（1） 宅基地补偿价
[bookmark: _Hlk212397896]1.本项目按照宅基地认定面积给予宅基地补偿价，宅基地补偿价为3600元/平方米。
[bookmark: _Hlk227149033]2.认定并公示为1983年1月1日以后“新宅”的宅基地控制标准为0.3亩（200平方米）。认定面积不超过控制标准的部分按上述标准进行补偿；以合法有效权属资料载明审批面积确定的认定面积超过0.3亩（200平方米）且不超过0.4亩（266.67平方米）的部分按上述标准进行补偿；以合法有效权属资料载明审批面积确定的认定面积超过0.4亩（266.67平方米）且不超过0.6亩（400平方米）的部分，按照上述标准的50%补偿；以合法有效权属资料载明审批面积确定的认定面积超过0.6亩（400平方米）的部分不予补偿。
3.认定并公示为1982年12月31日以前“老宅”的宅基地面积控制标准为0.4亩（266.67平方米）。认定面积不超过控制标准的部分按上述标准进行补偿；认定面积超过0.4亩（266.67平方米）且不超过0.6亩（400平方米）的部分，按照上述标准的50%补偿；认定面积超过0.6亩（400平方米）且不超过0.8亩（533.33平方米）的部分按照上述标准的20%补偿；认定面积超过0.8亩（533.33平方米）的部分不予补偿。
（二）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补偿
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补偿按照认定的宅基地面积作为计算基数，按照下述标准确定：
[bookmark: OLE_LINK3]1.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计算基数75%的部分，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由评估机构据实评估，低于1400元/平方米的按照1400元/平方米补偿，超出1400元/平方米的据实评估补偿。
2.房屋建筑面积超过计算基数75%的部分，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按照评估机构据实评估值的50%进行补偿。
3.宅基地上经批准建设的二层（及以上）房屋，其第一层按照前述标准确定；第二层（及以上）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由评估机构据实评估补偿。
4.因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导致房屋损坏或灭失的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计算基数75%的部分房屋结构重置成新价按照1400元/平方米给予定额补偿，超过计算基数75%的部分按照700元/平方米给予定额补偿。
（三）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
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按照认定的宅基地面积作为计算基数，按照下述标准确定：
1.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计算基数75%的部分，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由评估机构据实评估，低于600元/平方米的按照600元/平方米补偿，超出600元/平方米的据实评估补偿。
2.房屋建筑面积超过计算基数75%的部分，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按照评估机构据实评估值的50%进行补偿。
3.宅基地上经批准建设的二层（及以上）房屋，其第一层按照前述标准确定；第二层（及以上）的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由评估机构据实评估补偿。
[bookmark: OLE_LINK4]4.因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导致房屋损坏或灭失的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计算基数75%的部分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按照600元/平方米给予定额补偿，超过计算基数75%的部分按照300元/平方米给予定额补偿。
（四）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 被腾退人利用住宅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按照认定的经营面积给予每平方米1000元的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在认定宅基地范围内，用于实际生产经营的房屋；
（2）提交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且标明的营业场所与被腾退房屋一致。
被腾退人对上述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存在争议的，由评估机构参照《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京建法〔2011〕18号）规定，评估确定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2.被腾退人使用村集体经济组织营业执照，利用住宅房屋经营民宿、销售果蔬等经营活动的，按照5万元/宅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不重复享受其他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3.以上两款补偿不得同时享受。
（五）机械设备补偿费或迁移费
由评估机构参考工程造价信息并结合市场行情评估确定。
第六条 补助项目
（1） 搬迁费
按照房屋建筑面积4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搬迁费补助，用于计算搬迁费的房屋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认定宅基地面积的75%。宅基地上经批准建设的二层（及以上）房屋，按照实测面积给予搬迁补助。
（2） 各项移机、移装费
[bookmark: _Hlk212397373]1.每部电话、宽带两次移机费共计470元；
[bookmark: _Hlk212398141]2.有线电视移装费300元；
3.每台空调两次移机费共计800元；
4.每个热水器两次移装费共计600元。
（3） 周转费
按照认定的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0元计算，每月不足2400元的按2400元计算。用于计算周转费的房屋总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认定宅基地面积的75%。
被腾退人在奖励期内签约并按约定时间交房的，周转费自奖励期开始之日起计算，发放至被腾退人收到入住通知书止。被腾退人在奖励期之外签约的，周转费自交房之日起计算，发放至被腾退人收到入住通知书止。
周转费先行发放6个月，周转期以腾退人发布的公告为准。
杂物处置费
给予每宗宅基地一次性杂物处置费补助2000元。
第七条 奖励项目
[bookmark: _Hlk212398343]被腾退人按要求签约并交房的，给予50万元/宅的奖励费；未按要求签约或交房的，不给予奖励费。
第八条 房屋安置
（1） 安置房及交付标准
本项目安置房地块分别位于密云区鼓楼街道沙河冷库和密云区溪翁庄镇走马庄村。被腾退人只能在其中一处地块选择全部安置房屋，安置房均为全装修成品交房。具体以相关批准文件为准。
（2） 安置房性质
本项目两处安置房均为在国有土地上建设的安置房，参照经济适用房管理。
（3） 应购房面积的确定
宅基地认定面积不超过控制标准的，按照宅基地认定面积的75%确定应购安置面积。认定面积超过控制标准的，按照控制标准的75%确定应购安置面积。
（4） 沙河地块安置房购房面积、价格及选择方式
1.总购房面积为选购安置房组合的总面积。
2.安置房阶梯单价如下：
（1）安置房组合的总面积不超过应购安置面积的部分：9500元/平方米。
（2）安置房组合的总面积超出应购安置面积20平方米及以下的部分：12000元/平方米。
（3）安置房组合的总面积超出应购安置面积2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15300元/平方米。
3.被腾退人需按以下安置房组合选购安置房屋：







	应购安置面积
	选购安置房1
	选购安置房2

	125㎡以下
	92.38㎡
	——

	125㎡（含）-150㎡
	122.25㎡
	——

	
	72.73㎡
	82.08㎡

	150㎡（含）-200㎡
	92.38㎡
	92.38㎡

	
	92.38㎡
	107.66㎡

	200㎡
	72.73㎡
	133.87㎡

	
	92.38㎡
	133.87㎡

	
	107.66㎡
	107.66㎡

	
	122.25㎡
	122.25㎡


4.被腾退人选择的安置房组合面积小于应购安置面积的部分，按照15300元/平方米给予被腾退人弃房补偿，但给予的最大弃房补偿面积不得超过20平方米。
5.安置房组合面积均为建筑面积，最终以实测为准。
走马庄地块安置房购房面积、价格及选择方式
1.总购房面积为选购安置房组合的总面积。
2.安置房阶梯单价如下：
（1）安置房组合的总面积不超过应购安置面积的部分：2500元/平方米。
（2）安置房组合的总面积超出应购安置面积20平方米及以下的部分：3000元/平方米。
（3）安置房组合的总面积超出应购安置面积2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3500元/平方米。
3.被腾退人需按以下安置房组合选购安置房屋：
	应购安置面积
	选购安置房1
	选购安置房2

	125㎡以下
	90.92㎡
	——

	
	106.98㎡
	——

	
	73.67㎡
	73.67㎡

	125㎡（含）-150㎡
	121.85㎡
	——

	
	132.38㎡
	——

	
	73.67㎡
	80.93㎡

	
	80.93㎡
	80.93㎡

	150㎡（含）-200㎡
	80.93㎡
	90.92㎡

	
	90.92㎡
	90.92㎡

	
	90.92㎡
	106.98㎡

	200㎡
	90.92㎡
	121.85㎡

	
	106.98㎡
	121.85㎡

	
	121.85㎡
	121.85㎡

	
	121.85㎡
	132.38㎡


4.被腾退人选择的安置房组合面积小于应购安置面积的部分，按照350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被腾退人弃房补偿，但给予的最大弃房补偿面积不得超过20平方米。
5.安置房组合面积均为建筑面积，最终以实测为准。
安置房选择办法
安置房分轮次进行选取，第一轮按签约顺序选取一套安置房屋，第二轮选取剩余安置房屋。
第二轮选房序号的确定：以当日总交房量为基准，选取确定第二轮选房序号（最大选房序号不超过交房当日总数）。
第三章  历史原因形成的其他住宅房屋补偿安置方式
第九条 通过村委会购买他人移民搬迁后空基（房岔）并建设房屋的补偿安置方式
（一）被腾退人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
[bookmark: _Hlk211606443]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
（1）通过公开方式购买的宅基地。按照本方案第二章执行。
（2）未通过公开方式购买的宅基地。其宅基地补偿价按本方案第二章的90%执行，其余补偿补助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二）被腾退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但被腾退房屋是其唯一住所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
（1）通过公开方式购买的宅基地。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其余补偿补助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未通过公开方式购买的宅基地。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的90%执行，其余补偿补助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bookmark: _Hlk211605418]2.安置方式：被腾退人只能按照2500元/平方米的价格在走马庄地块购买一套90.92平方米的安置房。
（三）被腾退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且被腾退住宅非其唯一住所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
（1）通过公开方式购买的宅基地。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不给予周转补助费，其余补偿补助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未通过公开方式购买的宅基地。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不给予周转补助费，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的90%执行，其余补偿补助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不予安置。
第十条 未经许可购买或占用他人移民搬迁后空基（房岔）并进行新建、翻建、扩建房屋的
（一）被腾退人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其余补偿补助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被腾退人只能按照2500元/平方米的价格在走马庄地块购买一套90.92平方米的安置房。
（二）被腾退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但被腾退房屋是其唯一住所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的90%执行，其余补偿补助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被腾退人只能按照2500元/平方米的价格在走马庄地块购买一套90.92平方米的安置房。
（三）被腾退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且被腾退房屋非其唯一住所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不给予周转补助费，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的90%执行，其余补偿补助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不予安置。
第十一条 移民搬迁后认定为应全部拆除的宅基地房屋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不给予任何补偿、补助及奖励费用。
2.安置方式：不予安置。
第十二条 移民搬迁后认定为应部分拆除的宅基地房屋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认定为不应拆除的部分可按照本方案第二章执行。
2.安置方式：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第十三条 购买村委会公产用于住宅房屋的情况
（一）被腾退人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按照本方案第二章执行。
2.安置方式：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二）被腾退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但被腾退房屋是其唯一住所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其余补偿补助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被腾退人只能按照2500元/平方米的价格在走马庄地块购买一套90.92平方米的安置房。
（三）被腾退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且被腾退房屋非其唯一住所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不给予周转补助费，其余补偿补助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不予安置。
第十四条 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宅基地实测面积（认定面积）小于批准文件载明面积的宅基地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被腾退人应购安置面积按照批准文件载明面积的75%确定（但最多不得超过控制面积的75%），其余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第十五条 宅基地范围外，历史形成的未批先建并实际用于居住的房屋
（一）在村庄规划建设用地上建设的房屋
1.被腾退人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其余补偿补助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被腾退人只能按照2500元/平方米的价格在走马庄地块购买一套90.92平方米的安置房。
2.被腾退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但被腾退房屋是其唯一住所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的90%执行，其余补偿补助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被腾退人只能按照2500元/平方米的价格在走马庄地块购买一套90.92平方米的安置房。
3.被腾退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且被腾退房屋非其唯一住所
（1）补偿、补助及奖励方式：不给予宅基地补偿价，不给予周转补助费，奖励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的90%执行，其余补偿补助项目按本方案第二章相关条款执行。
（2）安置方式：不予安置。
（二）村庄非建设用地上建设的房屋
1.被腾退人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
（1）给予周转补助费，不给予其他补偿、补助及奖励费用，按照所属镇域拆除违法建设标准，根据实测房屋建筑面积给予自行拆除价格补助。
（2）安置方式：被腾退人只能按3500元/平方米的价格在走马庄地块购买一套90.92平方米的安置房。
2.被腾退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但被腾退房屋是其唯一住所
（1）给予周转补助费，不给予其他补偿、补助及奖励费用，按照所属镇域拆除违法建设标准，根据实测房屋建筑面积给予自行拆除价格补助。
（2）安置方式：被腾退人只能按3500元/平方米的价格在走马庄地块购买一套90.92平方米的安置房。
3.被腾退人不符合宅基地申请审批条件，且被腾退房屋非其唯一住所
（1）不给予任何补偿、补助及奖励费用，按照所属镇域拆除违法建设标准，根据实测房屋建筑面积给予自行拆除价格补助。
（2）安置方式：不予安置。
第十六条 经腾退人认定并公示后的实际作为住宅使用的其他类房屋（宅基地）参照本章类似条款进行补偿、补助、奖励及安置。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补偿方案仅适用于密云水库防灾减灾及蓄水能力提升项目一级保护区内大沽高程160米及以下剩余农宅及实际作为住房使用的房屋（宅基地）。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八条 本方案未尽事宜，由区密云水库生态中心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后上报区政府专题会决策，区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作为本方案实施过程中的补充性文件。
第十九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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